
附件 2

江陵县“一站式”劳动保障维权先行试点项目工作责任清单
项目 序号 目标 重点工作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

建立健全

“多位一

体”服务

机制

1

健全“三方

四家”责任

体系

由人社局代表牵头做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全面工作；县总

工会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；县工商联指导用工单

位合法用工，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圆满化解纠纷；县司法局从普

法宣传、法律服务、人民调解等方面发力，确保劳动者权益法律

服务保障落到实处。

2023 年

7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总工会，县工商

联，县司法局

2

打造“一站

式”劳动保

障维权中心

成立县级“一站式”劳动保障维权中心，整合人社、工会、

司法等部门职能，构建涵盖“仲裁审理、监察执法、矛盾调解、

工伤调查、工会保障、法律服务”等功能的协同办案机制，打造

集咨询、调解、监察、仲裁“四位一体”无缝对接的维权模式，

实现劳动维权受理、分流、执法、仲裁、司法确认“闭环式”处

置流程全贯通，形成一站受理、联动处置的工作格局。

2023 年

9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机关事务服务中

心，县财政局，县

总工会，县司法局

3

构建“县、

乡、村”三

位一体联动

机制

以县级“一站式”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为统领，在各乡镇（管

理区）便民服务中心设立劳动维权服务站，就近就地受理劳动维

权诉求。在重点村组及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中广泛建立

“劳动维权服务点”，形成“县、乡、村”三位一体联动机制，

多层次、广覆盖的劳动争议调解网络体系，分级分类处理争议，

就近就地化解纠纷，确保企业和劳动者权益及时高效得到保障。

2023 年

10 月底
县人社局

各乡镇、管理区，

江陵开发区，县总

工会，县司法局



着力打造

“定制仲

裁”特色

服务品牌

4

深入开展

普法宣传

强化“源头

治理”

将“企业劳动用工合规性培训”“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传”

列入常态化工作，采取“请进来”“走出去”相结合、“线上”

“线下”相结合、“订单式”“靶向式”相结合等方式，常态长

效开展“送法进企业”活动，让企业“提需求、出试卷、列清单”，

不断提升企业法治观念和依法规范用工能力。

2023 年

9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司法局，县人民

法院，县总工会，

县工商联，江陵开

发区

5

建立健全

预警机制

强化风险

防控

完善重大劳动人事争议风险预警和精准化解处置机制，聚焦

重要时间节点，突出农民工和劳务派遣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

点群体，围绕确认劳动关系、追索劳动报酬、解除和终止劳动合

同、社会保险等劳动人事争议类型，强化监测预警，分级分类建

立风险台账，精准制定应对预案，最大限度将风险化解在基层。

2023 年

9 月底
县人社局

江陵开发区，县工

商联，县总工会，

县司法局

6

注重劳动

人事争议

预防强化

协调指导

充分发挥用人单位调解组织在劳动人事争议预防、协商调解

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，充分运用企业工会、职工代表大会在民主管

理、劳资对话沟通中的作用，保障劳动者对用人单位重大决策和

重大事项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，协调指导用人单

位依法合规用工、劳动者依法理性表达诉求，为构建和谐劳动关

系保驾护航。

2023 年

10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总工会，县工商

联，江陵开发区

创新实施

“1＋N”

多元调处

模式

7

健全劳动

纠纷多元

联动化解

机制

建立健全重大案件多方联动调处、重大问题联合会商机制；

建立“人社＋工会”裁调对接工作室和“人社+法院”专业化劳

动法庭；创新实施“人社+法院+司法+工会+工商联”五方联动，

提升案前联合调解质效，形成矛盾联调、力量联动、信息联

通的工作格局。

2023 年

7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总工会，县人民

法院，县司法局，

县工商联

8

成立农民

工工资争

议速裁庭

在“一站式”劳动保障维权中心设立农民工工资争议速裁庭，

并依托劳动保障监察员、仲裁员、律师、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人员

组建速裁团队，创新速裁机制，强化协同办案，做到农民工工资

争议优先受理、速调快裁，依法及时高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。

2023 年

8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总工会，县司法

局，县人民法院，

江陵开发区



9

实施调解

保证金专

户制度

创新实施调解保证金专户制度，设立调解保证金专户，为有

调解意愿的当事人提供“信用”保障。调解保证金实行专户存储、

专项支取、专款专用，县人社局对调解保证金的收支进行直接管

理，县财政局对调解保证金专户实行定期审核、监督。

2023 年

8 月底
县人社局 县财政局

10

建立“零工

驿站”劳动

保障维权

服务点

健全调解仲裁机构与就业服务机构联动机制，推行“劳动维

权+就业帮扶”模式，对“零工驿站”进行“二次赋能”，构建

以企业招聘、求职登记、法律服务、劳动维权为主的“四位一体”

工作机制，推行“劳动维权+就业帮扶”模式，形成“求职+就业

+维权”循环“生态链”。

2023 年

8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总工会，县司法

局

11

建立监察

仲裁信息

共享和互

认制度

建立案件生效处理结果相互认可制度，劳动监察、劳动仲裁

共享案件信息。劳动监察依法调取的工资表、询问笔录等证据可

直接作为仲裁依据使用。在仲裁程序中发现用人单位存在明显违

法行为的，可直接将线索移交劳动监察依法进行行政处理；劳动

仲裁认定的证据，劳动监察可作为行政处理的依据。

2023 年

7 月底
县人社局

全面提升

“便民仲

裁”服务

质效

12

推行“互联

网+仲裁”

服务平台

打造仲裁办案线上小程序，为当事人就近分配线上调解组

织，推动网上调解，推进咨询、调解、立案、异地仲裁等事项“网

上办、马上办、就近办”。开展“云庭审”办案模式，确保劳动

争议案件实现“快速受理、高效调解、便捷庭审”，形成全业务

网上办理、全流程电子流转、全方位智能服务的仲裁服务体系。

2023 年

8 月底
县人社局

县政务数据局，县

财政局

13
优化仲裁

办案程序

坚持“高效、便利、快捷”的工作原则，大力推进要素式办

案模式和容缺受理机制，开辟“快立、快调、快审、快结”的绿

色通道，对符合劳动争议案件受理条件、材料齐全的，做到随时

受理、随到随办，对申请材料不足的先予立案再限期补正。根据

企业实际情况，有针对性的开展答辩期征询，缩短办案时限，真

正做到“快立快调快裁”。

2023 年

8 月底
县人社局



14
完善督办

检查机制

加强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，完善劳动保障维权案件办理全流

程管理制度，推行案件处理全程跟踪问效、案件办理结果销号备

案制度。健全绩效考核、案件评查、仲裁监督、检察约谈、问题

核查等机制，全面督促提升办案质效，防范办案执法廉洁风险。

2023 年 9

月底
县人社局

15

加强劳动

仲裁队伍

建设

加强对仲裁员的选拔培育，提升专业素质和仲裁技能，不断

强化仲裁员解决复杂劳动争议案件的能力。不断充实仲裁办案队

伍，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用仲裁员和调解员，广泛吸纳法学

专家、律师、劳动关系协调员等专业力量参与调解仲裁。根据工

作需要和案件负荷，合理配置仲裁人员和工作人员，确保劳动仲

裁工作的高效运转和及时办结。

2023 年

10 月底 县人社局
县财政局，县总工

会，县司法局


